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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 

據訴金 0 公司有限公司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

之規定，未加入同業公會，亦未向「中華民國不動產仲

介經紀業營業保證金管理委員會」繳付營業保證金；詎

新竹縣政府及臺北市政府迄未依法妥處，放任該公司違

法營業，涉有違失等情乙案。案經本院調查竣事，茲將

調查意見臚列如后： 

一、陳訴人指稱金 0 不動產有限公司(下稱金 0 公司)，違

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規定，經新竹縣政府廢止

許可後，卻又撤銷原廢止許可，疑有出爾反爾，損及

政府威信等情，容有誤解 

(一)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7 條規定：「經紀業經

主管機關之許可，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，並加

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後方得營業，並應於六個

月內開始營業；逾期未開始營業者，由主管機關廢

止其許可。」另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：「

經紀業應於開始營業後十五日內，檢附下列文件，

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(市)主管機關申請備查」同條

例施行細則第 25 條之 1 規定：「……經紀業分設之

營業處所所在地或經紀業、營業處所執行業務行為

所在地，與經紀業所在地非屬同一行政管轄區域而

有本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、第 2 款或第 2 項規

定情事之一者，由該營業處所所在地或經紀業、營

業處所執行業務行為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(市) 主

管機關查明後，移請經紀業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(

市) 主管機關為之。」合先陳明。 

(二)本案金 0 公司經新竹縣政府於 93 年 3 月 25 日以府

地籍字第 0930031501 號函許可經營不動產仲介、代

銷經紀業，嗣 99 年間臺北市政府地政處(下稱地政

處)於處理民眾電話詢問事項過程中，知悉金 0 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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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該市疑有經營不動產經紀業務，爰於 99 年 9 月

17 日派員至該公司營業地址（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

73 巷 0 號）辦理不動產經紀業業務查核，發現該址

有「金 0 不動產有限公司臺北分公司」招牌，現場

設有辦公室、未揭示相關證照及文件，且該公司未

依規定繳存營業保證金及加入經紀業登記所在地（

新竹縣竹北市文義街 306 號 1 樓）之同業公會及辦

理分設營業處所備查登記，爰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

條例施行細則第 25條之 1規定移請經紀業所在地主

管機關新竹縣政府卓處。 

(三)嗣新竹縣政府以 99 年 10 月 5 日府地籍字第

0990148308 號函金 0 公司，就其經紀業所在地是否

仍於新竹縣轄區並另設營業處所於臺北市合江街地

址，抑或經紀業已遷出新竹縣政府管轄區域等事項

，要求該公司於文到 30 日內（99 年 11 月 8 日前）

查復，並依規定儘速向經紀業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改

正相關缺失，逾期將逕廢止許可。而新竹縣政府為

確認金 0 公司是否依規定完成備查程序，經電洽地

政處表示，該處於 99 年 11 月 9 日始收受該公司備

查申請書，因已逾新竹縣政府規定期限，該府遂於

99 年 11 月 12 日以府地籍字第 0990177068 號函通

知該公司廢止其許可。 

(四)惟金 0 公司表示於 99 年 11 月 5 日即向地政處申請

設立備查，新竹縣政府特函詢地政處，經該處函復

略以：「……旨揭公司投遞日期為 99 年 11 月 5 日

、該處簽收日期為 99 年 11 月 8 日、公文收件日為

99 年 11 月 9 日」。是以，金 0 公司設立備查申請

書既由地政處於 99 年 11 月 8 日簽收，應符合新竹

縣政府 99 年 10 月 5 日函通知應改正事項，故該府

再以 99 年 12 月 9 日府地籍字第 099186561 號函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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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原函廢止許可之處分。 

(五)揆諸上述，新竹縣政府廢止許可處分源係誤解金 0

公司未於期限改正相關缺失，既經查明該公司符合

新竹縣政府函限期改正事項，該府撤銷原廢止許可

之處分應無違失。故陳情人指稱新竹縣政府疑有出

爾反爾，損及政府威信等情，容有誤解。 

(六)至另指稱金 0 公司多年未達營業標準，應可依該條

例第 7 條規定廢止其許可乙節，查內政部 95 年 2

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760 號函釋略以：

「……經紀業申請許可並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後，

未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，且未實際開始營業

，上開條例及施行細則雖未明文主管機關之廢止權

，惟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後未於 6 個月內開

始營業者，尚且應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，依舉輕

以明重之法理，倘經紀業經許可後，未加入登記所

在地之同業公會，且於法定期間內（6 個月完成經

營要件及 6 個月準備開業之期間，即經許可後 1 年

內）未開始營業者，自得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廢止其許可。……」係指經紀業經許可後，未

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，且未於法定期間內開

始營業者，始得依該函釋廢止其許可。本案金 0 公

司於許可後，雖未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(市)主管機

關申請備查，但該公司係因臺北市政府知悉有營業

事實，且現場查核後發現確有諸多違失，故並無可

依該條例第 7 條規定廢止許可之適用，併予說明。 

二、新竹縣政府未落實對轄內經紀業者後續追蹤處理，影

響消費權益，核其作為確有檢討改進之處 

(一)為輔導各級政府主管機關對所轄經紀業加強管理，

並為督促業者遵守法令，內政部曾於 91 年 12 月 13

日內授中辦字第 0910086305 號函訂頒「不動產經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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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業務檢查及違法經營經紀業務查處注意事項」，

送請各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參考辦理，對於尚

未訂定經紀業業務檢查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之主管

機關，得參考該注意事項辦理；至於已訂定經紀業

業務檢查執行要點等相關規定之主管機關，亦得衡

酌實際業務需要，自行決定是否依本注意事項辦理

。 

(二)惟新竹縣政府表示，為積極管理轄內不動經紀業，

該府於內政部訂頒業務檢查執行要點規定前，於 91

年 2 月 18 日已訂定「新竹縣不動產經紀業業務檢查

實施要點」及「新竹縣政府處理違反不動產經紀業

管理條例裁罰基準」，俾於執行業務檢查或裁罰時

均有所標準與依據。嗣內政部針對已許可未備查，

且逾一定期限未營業之經紀業作出得廢止其許可之

函釋後（該部 95 年 2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

0950724760 號函），該府除每年持續對經紀者進行

抽樣檢查，輔導業者依規定完成行政程序並納入管

理外，並於 100 年 1 月 10 日以府地籍字第

1000007522 號函知該縣所轄已許可未設立備查業

者儘速辦理備查程序，且配合現場勘查申請許可所

在地有無營業情形，如有營業者，則予以照相存證

，並請業者提出說明後以書面方式將營業情形載於

紀錄表內，再限期請業者儘速辦理設立備查；如現

場已無營業，則至經濟部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

查詢是否已完成工商登記，或以戶役政系統查詢負

責人戶謄地，分別通知限期到府說明並完成改正，

否則將逕為廢止許可。 

(三)然本案金 0 公司自 93 年許可後至完成備查前，該府

歷年業務檢查機制均未查出該公司遲未完成備查程

序，此外，該府查復本院說明因該公司未發生消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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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紛或遭檢舉，故無對該公司進行業務檢查，卻與

該府 97 年 3 月 31 日「新竹縣不動產經紀業業務檢

查記錄表」記載現場查核金 0 公司未有營業之事實

相違；另該府表示就已許可未備查之經紀業者，因

該條例未明文規定有其任何罰則等云云，經獲內政

部查復本院說明，如經查明屬實(已許可未備查即開

始營業)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仍得本於職權依

該條例相關規定核處。顯然該府並未落實經紀業管

理，復托辭受限於人力、業務分工之故，無法全面

清查管理，可見該府未重視不動產交易秩序之建立

，實已影響消費權益，核其作為確有檢討改進之處

。 

三、金 0 公司雖於 98 年經臺北市政府同意商業登記變更

遷入臺北市，惟經紀業主管機關地政處 99 年同意備

查前，管理權責仍屬新竹縣政府 

(一)查內政部前邀集各縣市政府研商不動產經紀業申請

備查及管理登記簿記載相關事宜時，獲致共識，並

以 89 年 7 月 10 日台(89)內中地字第 8979508 號函

知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在案，依該函釋說明一、(

二)、6、7 略以：「經紀業及其營業處所辦妥遷入

備查後，始視為遷出；未辦妥遷入備查前，仍由原

區域主管機關管理之。」、「經紀業經主管機關許

可並辦妥公司(商業)登記後，於依不動產經紀業管

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申請備查前，如已有同

細則第 6 條規定之變更情事者，應於申請備查時，

以書面敘明歷次變更前、後事項，並由負責人切結

所敘事項屬實後，併案辦理經紀業設立備查。」故

本案金 0公司雖於 98年間獲臺北市政府同意商業登

記變更遷入臺北市，惟就經紀業管理權責劃分，因

金 0 公司尚未遷入臺北市備查，視為未遷出，仍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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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管理之。嗣臺北市政府地政處以 99 年

12月 21日北市地權字第 09933375600號函同意金 0

公司遷入該市及備查後，自應以該處為主管機關。 

(二)本案係地政處於處理民眾電話詢問事項過程中，知

悉金 0 公司於臺北市疑有經營不動產經紀業務，爰

主動派員至該公司營業地址辦理不動產經紀業業務

查核，查核過程因發現該公司未辦妥遷入備查，遂

移請原許可機關新竹縣政府查處，嗣該公司遷入臺

北市及設立備查後，地政處亦於 99 年 12 月 31 日再

派員至該公司營業住址現場查核，發現該公司未依

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18 條、同條例施行細則第

21 條等規定揭示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

公會會員證書，且該公司僱用人員周銘耀君具有不

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，卻未依前揭條例施行細則第

8、9 條規定向該處辦理備查事宜，該處遂以 100 年

1 月 5 日北市地權字第 10030045500 號函金 0 公司

限期改正，該公司於 100 年 1 月 18 日以電子郵件檢

送於營業處所揭示同業公會會員證書之照片，並以

100年 1月 21日電子郵件補充說明該公司所僱用周

員所負責業務係行政文書及網路相關等工作，故未

向該處申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備查事宜，完成改正

事項。 

(三)綜上所述，臺北市政府於知悉金 0 公司有營業上疑

義時，隨即派員現場查核，並將查處紀錄移請原許

可機關新竹縣政府卓處；而同意該公司遷入臺北市

及備查後，亦持續追蹤列管，可見該府均有主動查

察管理。陳訴人指責臺北市政府未主動查察管理，

經民眾舉發後，繼續放任營業乙節，容有誤解。 



7 

 

貳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三，函本案陳訴人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新竹縣政府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

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 0 0  年   7   月   2 1  日 

附件：本院100年03月18日（100）院台調壹字第1000800100

號派查函暨相關案卷  宗。 


